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教師著作外審資料庫名單
送審教師姓名：XXX
申請升等等級：教授
畢業學校及系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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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最近7年研究成果(2018-2024)
可由各院授權所屬系所以檢核、連結等方式替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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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各專長類別之外審委員資料庫，至少應有25 至38 名以上具聲望之校外學者專家，以教授、中央研究院及國家級其他研究機構研究員為原則，若無適當之資格人選，得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、助理教授、中央研究院及國家級其他研究機構副研究員、助理研究員資格者；其中公立大專校院現職教師應至少佔半數以上、納入選才學校（或機構）原則上應達10個以上。但有特殊情形未達以上標準者，應敘明原因提院教評會核備。
系教評會主席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